
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根据提交给我们的公司与中国化纤总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

相关资料，我们已就关联交易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咨询与了解，现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同意将公司与中国化纤总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； 

2、该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生产经营所需，按一般商务条款进

行， 交易定价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的原则，没有发现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况，符合相

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3、董事会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，关联董

事予以回避表决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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